
附件
应聘承诺书

	本人是否存在下述亲属关系人员目前就职于拟应聘企业的（请在相应选项画“√”）：
是（ ）            否（ ）
勾选“是”的，请在下栏登记相关亲属信息，勾选“否”的，无需登记。关系类型有：
1.夫妻关系；
2.直系血亲关系，包括父母、子女；
3.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，包括叔姑舅姨、兄弟姐妹、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、侄子女、甥子女；
4.近姻亲关系，包括配偶的父母、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；
5.其他亲属关系，包括养父母子女、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及由此形成的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近姻亲关系。

	亲属姓名
	关系类型
	工作单位及部门
	岗位/职务
	亲属姓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承
诺
	


本人承诺：本人所填的个人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夸大、伪造或瞒报的内容，不存在本公告“四、基本条件”中第（十）条不得报名的情形，自愿接受资格审查。若信息经核实有误，本人愿自动放弃本次招聘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

　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手签）：　　　 　时间：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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